
上海科技大学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管理办法（暂行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充分利用上海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学校”）网站群平台基于

组件化快速建站的服务模式，满足学校院所部处（简称单位）以及各自下属的二

级部门、实验室、课题组、合作项目、会议等组织行为化实体（简称单元）名义

自主建设网站的需求，同时符合信息化管理规范，保障学校宣传工作的健康、安

全和有序发展，以《上海科技大学自建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暂行稿）》为依

据，结合学校网站建设工作的实际特点，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单位或单元本部门内有技术开发人员或借助

于第三方公司的人员，基于学校网站群平台自主开发建设单位或单元网站。

第二章 管理规定

第三条 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主要用于学校教学、科研、校务管理等以

宣传推广、信息发布为目的的网站建设需求，不得用于商业广告发布，不得用于

商业或其他盈利目的，不得用于所申请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确保所发布的信息

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建立内容审核机制。确保网站或

网页所有链接的有效性、合规性。

第四条 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对象是学校内各单位或单元，暂不面向个

人用户提供服务。

第五条 使用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的网站必须注册学校域名。

第六条 使用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的网站开发技术人员只在网站建设

时分配临时权限，网站建成发布后将取消相关权限。网站负责人或者管理员必须

为学校正式在编职工，不得为校外人员，管理员应妥善保管账号，由于账号管理

不当导致的一切后果由使用方承担。网站负责人或管理员信息发生变更时，应及

时向图书信息中心报备，做好交接，更新相关信息。

第七条 使用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的网站不允许提供论坛、留言板等匿

名交互的功能。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的网站不接受对于运行技术环境有特别

要求或信息容量特别大的需求，如云盘、网上电影、网络游戏等。申请前请与图



书信息中心工程师沟通可行性。

第八条 使用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的网站由图书信息中心提供运行所

需的环境和服务器资源；提供统一的数据备份、系统维护、系统常规巡检等信息

安全保障服务；提供网站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和网站管理员的操作培训及手册。

第三章 建站与发布流程

第九条 建站申请，使用学校网站群平台自主建站服务的单位或单元，填写

《上海科技大学网站群平台使用申请表》，经图书信息中心审核，符合在网站群

平台中的建站需求，图书信息中心给予开通，各单位或单元即可进行自主建站。

第十条 内容审核，网站制作完毕后，单位负责人需对发布内容仔细把关并

审核通过后，网站管理员将网站预览地址及相关说明信息提交校长办公室，进行

内容审查，校长办公室对内容审批通过后，网站管理员告知图书信息中心申请上

线发布。

第十一条 发布流程

（一）安全检测，内容审核通过后，图书信息中心进行安全检测，需满足无

中高危漏洞，低危漏洞不超过 5个。

（二）网站发布，安全检测结果达到上线要求，网站群平台工程师对网站进

行上线配置，页面发布操作。

（三）域名申请与解析，建设单位通过 egate 校园服务平台的“域名申请”

服务进行域名申请。申请完成后，经图书信息中心解析，即可通过域名访问新建

的网站，网站正式发布。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十二条 图书信息中心对网站群平台定期进行安全检测，如发现不满足学

校安全标准要求的漏洞，建设单位须及时配合整改，未按期进行修复的，图信中

心有权将网站进行关闭。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定期自查自测，不得用感染病毒的工作电脑维护网站，

不得上传带病毒或木马的文件到服务器空间，更不得利用站点权限对其它网站发

起非法攻击，一旦发现站点被挂木马或感染病毒，必须及时清除修复，并通知图

书信息中心采取阻断措施。



第十四条 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图书信息中心有权先行停止网站服务，经

整改后再行恢复；通知后 1个月不整改的，永久关闭该站点，如需重启服务视作

新申请建站重新审核。

（一）网站上运行消耗大量服务器资源程序，对服务器性能产生不良影响；

（二）网站存在安全隐患或被挂木马或被非法侵入，出现不良信息等；

（三）网站安全负责人、网站管理员缺位，网站管理责任不明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引起供电和通信不稳定而造成的网络故障及域

名解析问题，图书信息中心不承担网站访问异常的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图书信息中心负责解释并监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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